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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整治“为官不为”主动适应作风建设新常态
———解读《高邮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为官不为”问责办法》及实施方案

核心提示

为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新常态，把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面，从严整治“为官不为”问题，增强各级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将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到实处，近日，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出台了《高邮市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为官不为”问责办法（试行）》和《关于在全市开展“为官

不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问责办法》和《实施方案》）。

《问责办法》明确了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方式和程序、问责结果运用等；

《实施方案》就专项整治目标、整治范围、工作原则、整治的主要内容、实施步

骤等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

整治目标

针对执行不力、决策失误、缺乏担当、服务缺位、行为失范等“为官不为”情

形，以问效、问绩、问责为主要抓手，突出宣传动员、自查整改、监督检查、建章

立制等主要环节，进一步加强乡科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努力营

造风清气正、敢于担当、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廉洁高效的良好政治生态，为促

进美丽高邮在沿河地区率先崛起提供坚强保证。

“为官不为”问责对象包括：市级机关、乡镇（园区）机关、事业单位干部，重

点是乡科级领导干部和机关事业单位中层干部。村（社区）干部的问责可参照

执行。

整治范围

《问责办

法》所称的“为

官不为”问题，

主要是指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

干部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的

问题。《问责办

法》列出了执行

不力、决策失

误、缺乏担当、

服务缺位、行为

失范等五大类、

16种应当问责

的“为官不为”

具体情形。

整治内容涵盖“五大类”

执行不力

重点整治：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不正确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

定，影响和妨碍党内法规、国家法律法规的组织实施，造成不良影响或不良后果的；对

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改造、民生实事、重大项目、土地征收、社

会稳定等重点任务，不按规定和要求落实，敷衍塞责、推进不力，致使工作严重滞后，受

到上级通报或者批评的；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对上级交办的

督办件、批示件等不受理、不办理或未按规定期限答复，对上级机关、巡视（察）组提出

的问题整改不力，导致问题重复出现、没有明显改观，甚至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不正之

风长期滋生蔓延，受到上级通报或者批评，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或不良后果等问题。

决策失误

重点整治：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涉及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

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三重一大”事项，以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或专业性较强的决策

事项，不按照规定程序和议事规则进行科学民主决策，导致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

失或造成不良影响的；党内政治民主生活制度执行不严或领导班子成员之间闹不团

结，影响班子功能和形象，造成恶劣影响等问题。

缺乏担当

重点整治：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不认真履职，工作中畏首畏尾，本乡镇（园区）、本

部门或负责的工作打不开局面，被动落后的；行政监管部门对职责范围内的行政监管

事项放任不管，或不依法进行监管，或监管不力，导致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在

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不良影响的；对分管部位的工

作情况了解不及时、不深入，工作监管不到位，对分管部位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等问题失察失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影响投资发展环境的；思想上不求上进、精

神不振，业务上能力不强、又不加强学习，工作上得过且过、出工不出力，办事不用心、

工作不负责，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无正当理由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工作任务，或者

不作为、故意回避矛盾和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等问题。

服务缺失

重点整治：不执行或者不正确执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等工作

制度，工作中态度生硬、语言不文明，故意刁难或以简单粗暴方式对待服务对象，对群

众来信来访不理不睬，不按规定办理，造成群众长期上访或因工作失职、作风粗暴，造

成重大信访事件和信访积案的；漠视群众诉求，在群众遭遇困难或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或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城市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中，失

职渎职，造成不良影响等问题。

行为失范

重点整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扬州市委“20条实施意见”和高

邮市委“15条实施意见”等精神，言行不当，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组织纪律涣散，

不守规章、不听指挥，工作纪律松弛，无故旷工、迟到、早退或因公（私）外出请假期满无

正当理由逾期不归；工作时间上网购物、炒股、聊天、下棋、玩游戏、看影视作品，出入休

闲健身娱乐场所，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违反机关工作纪律“十不准”规定等问题。

专项整治“同推进”

抓好作风建设是各级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主要工作项目之

一。《实施方案》要求各乡镇（园区）、市级机关部门把这次专项整治工作摆上重

要议事日程，“一把手”要认真履行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过问、亲

自研究、亲自抓好落实，带头开展自查自纠。将开展“为官不为”问题专项整治

工作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委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三严三实”

主题教育活动、实施基层党建“一把手”工程等有机结合起来，严格监督检查，

严格执纪问责。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市纪委（监察局）、市委组织部重点对各

乡镇（园区）和市级机关部门专项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情况、自查整改情况进行

督查，对全市机关作风建设情况进行明查暗访；各乡镇（园区）、市级机关部门

按照全市的统一要求，同步推进本乡镇（园区）、本部门的专项整治工作。

严格问责“动真格”

根据日常管理监督、市领导交办或有关单位提交的问题线索，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和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调查。对需要实行问责的，由调查机关提出问责

建议、问责决定机关作出问责决定。问责情况纳入干部的考核、考察、选拔、任

用、奖惩中，并与所在单位参加年度先进（文明）单位评比挂钩，视情况对单位主

要领导、分管领导、科室负责人实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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